中共三江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
 校纪字〔2014〕2号


关于转发《省纪委关于加强中秋国庆期间作风建设的通知》等文件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委各部门、纪委办公室、监察审计处：

最近，省纪委和省纪委办公厅分别下发《关于加强中秋国庆期间作风建设的通知》（苏纪发[2014]6号）和《关于开展党员干部违规吃喝等问题专项督查的通知》（苏纪办发[2014]14号），要求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廉洁自律工作，集中开展党员干部违规吃喝等问题专项督查。根据省教育纪工委[2014]11号文件精神，经校纪委研究，现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贯彻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宣传教育。节假日期间是“四风”问题高发期。全校各级党组织要自觉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毫不放松的抓好作风建设，持之以恒纠正“四风”。要认真学习领会，加强宣传教育，统一思想认识，做到早提醒、早教育，确保文件精神尽快传达到每一位职工，做到人人皆知。

二、严格遵守纪律，做到令行禁止。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用公款送月饼、送节礼等违规违纪行为，认真贯彻执行公务接待规定，把“五个严禁”落到实处，切实做到令行禁止。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执行。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严格执行财务预决算制度。

三、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执纪问责。学校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检查，通过明查暗访和设立举报电话、开通网络举报、受理来信来访等形式，及时发现问题，坚决予以纠正。对党员干部违规吃喝和违反“五个严禁”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责任追究，通报、曝光典型案例。与省教育纪工委将对高校中秋国庆期间作风建设情况进行专项督查相一致，我校纪委也将对此项工作进行专项督查。
附件1：《关于加强中秋国庆期间作风建设的通知》
附件2：《关于开展党员干部违规吃喝等问题专项督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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